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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致远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股份回购方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0），由于该

公告部分内容表述不当，现予以更正。 

一、更正事项具体内容和原因 

《股份回购方案》中回购价格上限参考标准应为交易均价，特此将如下披 

露事项予以更正。 

更正前内容：四、回购价格、定价原则及合理性 

为保护投资者利益，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、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，

确定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5.00元/股，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

在回购实施期间，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、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为 3.14 元，

拟回购价格上限不低于上述价格，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%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回购价格以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前期二级市场交

易价格为参考，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，综合

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、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，定价原则合理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。 

二、更正后具体内容 

四、回购价格、定价原则及合理性 

为保护投资者利益，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、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，

确定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5.00元/股，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

在回购实施期间，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、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为 3.14 元，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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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购价格上限不低于上述价格，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%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回购价格以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前期二级市场交

易价格为参考，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，综合

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、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，定价原则合理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。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公司披露的《股份回购方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0）其他

内容未发生变化，更正后的《股份回购方案（更正后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4）

将与本公告一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。 

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致远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21年 11月 1日 


